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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结余余善善款款
该该不不该该转转捐捐

【王婷】

通过对来稿质量、数量统计,王
婷获得了本期“杠子头”称号 ,获得
杠子头津贴100元。

反方正方

一辩@郭汉杰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是
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在自己家庭最困难的时
期得到了好心人的捐助，日后尽自己的微薄之
力回报社会是应尽的本分。结余善款应该捐出
去救助其他需要的人，这是对捐助自己家庭的
好心人的回报，也是自己的本分。

二辩@张贺亮：将结余的善款转捐，可实现
善款的最大价值。结余的捐款就应该转捐给那
些急需要帮助的人，可发挥这笔善款的最大价
值，把好钢用在刀刃上，不辜负捐款人的一片善
心，这也是公众所希望看到的。

三辩@吴明：转捐善款有助于慈善的良性
循环。款是捐款者为求助人献出的爱心，专款专
用才符合捐款者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初衷。善款
一旦结余，转捐是最好的选择，既可以体现人与
人之间的诚信无价，更可以推动一方有难八方
支援良好风气。

四辩@马燕沁：转捐善款是对好心人的感
谢报答，更是对公益精神的发扬光大。民间公益
募捐固然快速、灵活和直接，对于善款的使用却
缺乏专门的制约监管，容易滋生一些猜忌和误
解。这种情况下，受捐人不将余款据为己有是对
爱心人士负责的态度。让款项从慈善中来、到慈
善中去，也是对公益价值的诠释。

一辩@王婷：善款既然已经捐给受助人，其
所有权就转移到了受助人及其家属，具体如何
支配其他人无权置喙。法律没有强制规定结余
善款必须转捐，当事人即使转捐也只是出于道
义和良心上的选择，值得提倡但无法强求。

二辩@钟倩：结余善款转捐与否，应量力而
行。有些特殊的家庭，善款结余后其生活仍面临
很多困境，当事人完全可以不转捐，将结余的善
款用在缓解家庭困难上，以坚强的生活，这也是
对捐助者最好的回报。结余善款转捐，应量力而
行，因人而宜，从实际出发，不要盲目随大流。

三辩@刘建国：善款应保证专用，不能再次
转捐给他人。捐助者捐助善款的目的，就是为了
帮助特定的被捐助者，用途非常明确。即便，被
捐助者用不到这笔善款，也应该征询捐助者们
的意见，看看到底如何处理。将善款转捐，只是
被捐助者的个人意愿，并不代表广大捐助者们
的想法。

四辩@黄伟民：现在我国对结余善款是否
转赠没有硬性规定，转捐与不转捐全凭个人意
愿。如果本着善款善用的原则，结余捐款应该转
赠把爱心继续传递下去。但是采取强制要求的
方式，那就违背了社会慈善事业自愿捐赠的宗
旨。

4月5日，3岁的平度女童小萌妍因白血病离开人世，留下了五十万余元的爱心

捐款。8日，小萌妍的父亲将这些余款捐给了几位需要帮助的人。在不少募捐活动中，

受捐人使用善款渡过难关后，善款往往有结余。对于结余善款，有人认为受捐人有支配

权，不能强制要求其转捐；也有人认为，结余的善款应该转捐，让爱心传递。受捐助后结

余的善款该不该转捐，应如何处理结余善款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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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城一中全体师生为白血病女孩捐款，其父接到善款后百感交集。本报记者 李飞 摄(资料片)

开杠

建议

本期杠子头

这可实现善款最大价值 转捐不可强求

设第三方机构管理善款

@赵璐：随着民间公益特别是
网络公益的蓬勃兴起，类似的情况
和问题会越来越多。解决这类问题，
需要在公益捐助中引入第三方存管
或监督，如以爱心捐助发起人协助
受助人做好账户管理，代表捐助者
做好使用监督，让双方更加紧密和
信任，让捐助活动更加公开、阳光。

募捐法规及时补位

@王平：个体为危重病人募集
款物的行为，由于其发起和组织的
灵活性与高效性，是民间传递爱心、
救助危难的有效途径，也成为我国
社会保障事业的有力补充。但由于
相关立法的缺位，实践中也产生了
不少矛盾，尤其是善款如何分配，如
果有余额，应该如何处理，都是法律
的真空地带。我们呼唤非公益募捐
活动的相关配套法规尽早出台，让
爱心在法制的框架内不受伤害。

完善慈善体系增强普惠性

@鲁嵛：政府部门及社会慈善
组织，须将大家的爱心善款汇集起
来，根据社会需要救助的脆弱群体
数量、困难程度、需要救助程度等统
筹通盘考虑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完
善周密的救助体系，同时公开善款
使用情况，加强善款审计与监督，让
更多的人得到善款扶助、爱心惠及，
而不是出现善款一窝蜂涌向一个救
助对象身上，从而带来结余善款等
一系列后续问题。

善款可用作生活补贴

@庄秋燕：如果被捐助者家庭
已经因为给亲人治病而一穷二白，
家徒四壁债台高筑，结余善款也可
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作用转移，将
原来被捐助者的亲人和家庭作为新
的救助对象。将一部分结余善款或
者全部善款，都留作该家庭日后生
活之用，也是应该能够被人们接受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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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油诗

@黄伟民

爱心捐款有结余，

强制转赠有异议。

自愿原则搞善事，

回馈社会也同理。

大家同处屋檐下，

受捐转赠举义旗。

善款支配定规矩，

遇难相助不容辞。

制度完善都遵循，

筑建捐赠新体系。

转捐是对慈善精神的传递

@彭磊：公益募捐得来的爱心
巨款，并非私人的赠予行为，用得其
所、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是慈善的本
质，因为任何时候，慈善都是以公共
利益最大化为原则，集众人之慷慨，
是让爱心之炬薪火传递，温暖到更
多不幸的家庭。因此，收到的社会捐
赠，对尚有结余的善款进行转捐，做
到公益最大化，才是体现捐赠人及
公众期待的完美收场。

以个人名义转捐不妥

@刘博皓：其实，转捐并非不
可，关键是怎么做，如何体现出捐助
者们的善心。转捐的钱物，表面上是
转捐者个人转捐的，而实际上却包
含了大量爱心人士的感情。从这个
方面而言，被捐助者转捐，不能以自
己的名义实施捐赠，而是应该以捐
助者们的名义进行。在转捐时，应该
将自己所了解的捐助者情况，对被
转捐者做出说明，从而让被受转捐
者知道到底是哪些好心人帮助了自
己。

大病救助机制亟待完善

@徐可顺：善款该不该返还社
会，本来不该发生这样的问题。但由
于正常的社会求助机制运转、大病
救治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，在一
定程度上引发了被求助者想方设法
的个体社会宣传与呼吁，由此社会
民众及机构慷慨解囊，善款一时间
纷至，自然带来了善款使用及回返
问题。应该完善与规范正常的社会
求助机制，完善不同群体的大病救
治保障机制，使其与社会个体救助
需要相适应。

善款透明化利于爱心汇聚

@王婷：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
愿意捐款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爱
心，而是不相信善款会用在需要的
用途上。在为某个受助人募捐时，设
置一个专门的捐款管理机构可以让
捐助更透明，而余下的善款，也最好
事先与捐助者协议好，可以转捐给
更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样才是对爱心
的传承。

精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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